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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原滨海维佳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位于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

业园南区内，四至范围：东至空地（原滨海恒冠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地

块），南约 30m 至北干渠，西约 40m 至黄海路，北至空地（原盐城市

绿海化工有限公司地块），地块面积为 14189.00m2（约 21.28 亩），调

查地块历史上为荒地，2005年-2006年滨海维佳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期，

于 2018 年停产，并于 2019 年拆除，并进行了平整，地块现状为荒地，

无生产设备、物料等遗留物。根据《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化工园

开发建设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该地块后续仍作为工业用地使用，

属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

36600-2018）中第二类用地。 

2025 年 8 月，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（调查单位）受

滨海县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业主单位）委托，对原滨海维佳化工

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工作。 

1.第一阶段调查 

2005 年前调查地块为荒地，2005 年-2006 年滨海维佳化工有限公

司建设期，于 2018 年停产，并于 2019 年拆除，并进行了平整，地块

现状为荒地，无生产设备、物料等遗留物，调查地块后续仍作为工业

用地使用。 

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结果可知，企业原有构筑物及生产设备均

已全部拆除，地块为空地。滨海维佳化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项目为“年

产 500 公斤麦角甾醇提纯建设项目”。 

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可知，调查地块存在本地块企业维佳公司

及周边企业生产活动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潜在污染。因此，地块调查需

进行第二阶段采样调查分析，采样调查分析重点关注除办公楼、配电

间、泵房等辅助用房以外的各重点区域包括原滨海维佳化工有限公司

生产车间、原料成品库、罐区、污水处理站等作为重点关注区域，总



 

 

结分析本地块企业产品、原辅料和三废排放情况，识别的特征污染物

主要为氯化物、氨氮等，后续采样布点过程中将着重关注。 

2.第二阶段调查—初步采样分析及结果 

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和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

所于 2024 年 4 月对调查地块开展了初步调查工作，并形成了《原滨

海维佳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初

步调查报告”）。 

初步调查结果显示：所有土壤样品检出指标检出浓度均未超过

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（试行）（GB 

36600-2018）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；所有地下水样品检出指标共 15 种

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中的Ⅳ类水标准，包括：

色度、嗅和味、浊度、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挥

发酚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耗氧量、氨氮、钠、碘化物、氯仿、四氯

乙烯。GW04 点位挥发酚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氯仿、四氯乙烯超标，

分别超标 6.38 倍、7.17 倍、0.93 倍和 1.93 倍。除上述指标外，色度、

浊度、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耗氧量、氨氮、钠、

碘化物主要受邻近黄海等原生地质影响有关，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3

倍、1.2 倍、7.65 倍、7.75 倍、0.74 倍、22.46 倍、9.1 倍、1.76 倍、

15.85 和 0.41 倍。 

3.第二阶段调查—详细采样分析及结果 

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1 月，在初步调查基础上，我公司项目

组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详细采样分析工作，详细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包

括：补充采样评估分析调查和超标点加密补充调查工作。检测因子重

点关注地块特征因子和超标因子。详细采样分析主要结果如下： 

补充采样评估分析调查和超标点加密分析阶段共设置 8 个土壤

点位和 7 个潜水层地下水井和 1 个微承压地下水井，此外在地块外南

侧地表水体布设 2 个底泥/地表水点位。 



 

 

①土壤/底泥样品分析结果 

地块内共送检 36 个土壤样品（包含 4 个平行样）和 3 个底泥样

品（包含 1 个平行样），所有检出指标检出浓度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

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（试行）（GB 36600-2018）中

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 

所有土壤样品中 pH 范围为 8.43-9.19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
导则  土壤环境（试行）》（HJ 964-2018）表 D.2 土壤酸化、碱化分级

标准，土壤样品均属于无酸化或碱化（5.5≤pH≤8.5）和轻度碱化类型

（8.5≤pH≤9.0），仅个别样品为中度碱化（pH≥9.0）；土壤样品中重金

属（铜、镍、铅、镉、砷、汞、锌、锰）除六价铬外均有检出、VOCs

污染物有 5 种（氯仿、1,2-二氯乙烷、乙苯、间/对-二甲苯和苯乙烯）

检出以及其他特征污染物氨氮、氟化物和溴离子、甲醛和石油烃（C10-

C40）检出浓度均远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

标准》（试行）（GB 36600-2018）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 

②地下水样品分析结果 

潜水：地下水 pH 范围为 7.1~7.5，总体偏碱性，满足《地下水质

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中的Ⅳ类水标准。浊度、总硬度、溶解

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耗氧量、氨氮、挥发酚、阴离子表面活

性剂、钠、锰、五氯酚检出值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

2017）Ⅳ类水限值，其余指标均未超标，BW1 点位挥发酚、阴离子

表面活性剂和五氯酚超标，分别超标 2.70 倍、3.07 倍和 1.46 倍。除

上述指标外，浊度、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耗氧

量、氨氮、钠、锰主要受邻近黄海等原生地质影响有关，其中氨氮、

氯化物属于本地块维佳公司特征污染物，但考虑到地块所处区域环境，

故受邻近黄海等影响可能性较大，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3.4 倍、7.80

倍、15.70 倍、2.77 倍、35.14 倍、1.82 倍、4.33 倍、16.85 倍和 0.2 倍。 

微承压水：地下水 pH 为 7.5，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



 

 

14848-2017）中的Ⅳ类水标准。浊度、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酸

盐、氯化物、耗氧量、钠检出值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

2017）Ⅳ类水限值，其余指标均未超标。超标因子浊度、总硬度、溶

解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耗氧量、钠超标倍数分别为 1.8 倍、

0.92 倍、2.265 倍、1.05 倍、4.49 倍、1.24 倍。 

4.第二阶段调查—补充调查采样分析及结果 

2026 年 1 月，在详细调查基础上，我公司项目组开展了土壤污

染状况补充调查采样分析工作，主要针对 BW1 地下水超标点加密补

充调查工作。检测因子重点关注地块特征因子和超标因子。采样分析

主要结果如下： 

补充调查采样分析调查阶段共设置 2 个土壤点位和 2 个潜水层

地下水井。 

①土壤样品分析结果 

地块内共送检 9 个土壤样品（包含 1 个平行样），所有检出指标

检出浓度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

（试行）（GB 36600-2018）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 

所有土壤样品中 pH 范围为 8.45-8.91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
导则  土壤环境（试行）》（HJ 964-2018）表 D.2 土壤酸化、碱化分级

标准，土壤样品均属于无酸化或碱化（5.5≤pH≤8.5）和轻度碱化类型

（8.5≤pH≤9.0）；土壤样品中重金属（铜、镍、铅、镉、砷、汞、锌、

锰）除六价铬外均有检出以及其他特征污染物氨氮、氟化物和溴离子

和石油烃（C10-C40）检出浓度均远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

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（试行）（GB 36600-2018）中第二类用地筛选

值。 

②地下水样品分析结果 

地下水 pH 范围为 7.3~7.4，总体偏碱性，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 14848-2017）中的Ⅳ类水标准。浊度、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



 

 

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耗氧量、氨氮和钠检出值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

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Ⅳ类水限值，其余指标均未超标，浊度、总

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耗氧量、氨氮和钠主要受邻

近黄海等原生地质影响有关，其中氨氮、氯化物属于本地块维佳公司

特征污染物，但考虑到地块所处区域环境，故受邻近黄海等影响可能

性较大。 

5.土壤及地下水超标范围估算 

土壤：综合前期工作成果，初步调查、详细调查和补充调查阶段

所有土壤样品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

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规定的第二类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

险筛选值和相关风险评价筛选值。 

地下水：根据区域地下水污染情况，污染深度主要集中在潜水含

水层，主要污染因子为挥发酚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氯仿、四氯乙烯、

五氯酚，考虑到地下水的连通性，将不同污染物的污染范围进行叠加

后表明，调查地块内总的地下水污染面积为 1861.29 m2，污染深度主

要集中在潜水含水层，地块内含水层厚度平均值为 5.89 米，孔隙度为

0.492，初步估算地下水污染体积为 5393.80m3。 

6. 结论 

原滨海维佳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规定的第

二类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相关风险评价筛选值，地下水存

在色度、嗅和味、浊度、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

挥发酚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耗氧量、氨氮、钠、锰、碘化物、氯仿、

四氯乙烯、五氯酚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中的

Ⅳ类水标准，属于污染地块，存在环境风险，需要开展进一步地下水

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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